
远安县禁止、限制燃放烟花爆竹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全县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有效防止大气和噪音污染，切实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努力为市民营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和《湖北省燃放烟花爆竹若干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的组织、实施。各乡镇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活动，教育公民遵守本规定。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应当做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工作。未成年人监护人应当对被监护人进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教育。

第三条  设置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以下简称禁放区），全年禁止储存、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1.鸣凤镇：鸣凤镇除花园村外全部区域（花园村一组二组区域除外）；

2.旧县镇：旧县镇集镇区域（旧县集镇南至旧县桥头、北至七里村交警固定测速卡口，育材巷至泽辉中学，街道两侧200米范围区域）、安鹿村、红岩村一组、二组、洪家村一组、二组、董家村荷当公路以东区域；

3.花林寺镇：桃李村。

第四条  设置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以下简称限放区），各乡镇集镇区域（鸣凤、旧县除外），除春节期间（农历除夕至正月十五）可燃放烟花爆竹外，其它时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1.花林寺镇：石头店集镇南至绿化达标纪念碑、北至红绿灯路口，街道东侧100米、西侧300米范围区域。花林寺集镇南至高速入口，北至关口垭公路两侧100米范围区域；

2.洋坪镇：集镇东至陈家湾村与郑家冲村交汇处，南从二桥头沿沮河至任家岗和洋坪村交界处，西至二桥桥头，北至227县道和上夜红山村道交汇处围合区域；

3.嫘祖镇：集镇由垭丝路、临城街、嫘祖文化广场围合区域及主街道两侧各100米范围区域；

4.茅坪场镇：集镇南至“高脚寺”、北至卫生院，街道东西两侧各100米范围区域；

5.河口乡：东至集镇小广场三叉路口、南顺刘家河而下，西自沿河路8号至美丽餐馆，北至云台路终端桥头、高河方向至原水管站宿舍后三叉路口围合区域。

第五条  公安机关负责非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查处工作，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城市管理、住房和城市建设、交通运输、生态环境、教育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法定职责，做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工作。 

第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负责做好本单位、本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和管理，及时劝阻、制止、举报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并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纳入文明单位考评范畴。

第七条  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主办单位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提出申请许可。经公安机关批准，在指定时间和地点进行燃放。

第八条  对违反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的，各单位和人民群众应当制止，并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第九条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燃放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的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依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单位违反本规定或因管理不到位致使单位内的人员违反本规定的，除处罚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外，要追究单位负责人的管理责任。燃放烟花爆竹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燃放者应当赔偿损失、负担相关费用，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伤害和损失的，由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2026年2月3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2月3日止。《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远安县禁止、限制燃放烟花爆竹规定〉的通知》（远政发〔2018〕2号）同时废止。


